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

广外外校 [2009] 06号

学生因病转校外医院就医程序

一、学生患病经值班医生初步诊断后，凡需要转校外医院检查治疗的，由值班医生出具“转院通知单”通知老师。

二、教学期间（含二课）由班主任（任课老师）、课余期间由生活老师负责联系家长来校接学生到校外医院治疗；家长因故不能来校时，则由该时间段的老师负责陪送学生到校外医院检查治疗。

三、有下列情况时医务人员与老师一起护送：

1、学生的病情需要医务人员途中护理；

2、学生的病情需要两人合作完成。

四、送学生校外就医车辆，由值班医生负责联系校办安排。

五、医疗费用：

1、学生处、生活部每学期到财务室各借人民币5000元作为医疗备用金。 

2、班主任、生活老师，接到“转院通知单”后向学生处或生活部借医疗备用金作为学生医疗费，事后凭医疗单据请家长返还已垫付的费用。

六、凡是参加了由校医务室代办的“学生意外伤害医疗保险”的学生，学生家长和学部备齐理赔材料后，由校医务室递交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办理理赔。

需备齐的材料为：

（1）门诊病历、各种检查单、门诊收费单据；住院的需住院小结、收费明细清单、住院收费单据；

（2）学生出生证明复印件；

（3）父亲或母亲的身份证复印件；（身份证姓名与存折姓名应相同 ）

（4）父亲或母亲的银行活期存折账号复印件（工、中、建、农行）其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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